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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传党办〔2019〕3 号 

 

 

2019  

 

 
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学院、部门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、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，扎

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

建设责任制相关要求以及省委警示教育月活动部署，经党委会研

究，决定近期召开2019年上半年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全面从严治党

暨党风廉政建设分析会（以下简称“分析会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分析会主题 

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

线思维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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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要求，按照学校开展“7+7”

警示教育月活动统一部署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廉政风险，着力推

进“清廉浙传”建设。 

分析会要结合推进学校 2019 年度 31 项重大工作任务和 29

项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项目任务，特别是“申硕攻

坚”“改革攻坚”任务，重点围绕政治建设和党风廉政领域的重大

风险，聚焦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根据责任分工，对照检查

是否存在“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”的风险，是否存在廉政风险，

梳理建立全面的“问题清单”、精准的“落实清单”、明确的“责任

清单”，推动建立规范透明公开的权力运行机制。 

二、分析会要求 

（一）二级分析会一般于 6 月 6 日（星期四）前完成；学校

领导班子分析会于 6 月初前完成。本次分析会可结合警示教育专

题民主生活会一起召开。 

（二）分析会要突出问题导向，会前要认真准备，仔细对照、

排查和分析，务求实效，防止走形式和走过场。 

（三）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的分析会由各二级党组织负责组

织召开，参加人员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，列席人员为三办主任、

分工会主席，可视需要扩大；职能部门的分析会可单独或按校领

导分管部门联合召开，参会人员根据需要确定。 

（四）分管和联系的校领导应到会指导，由会议召集人负责

联系邀请；会议召开前 3 个工作日，通过网上分析会系统向校纪

委办报备会议时间和参会领导，纪委办视情况安排校纪委委员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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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。会议召开时党组织或部门必须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，并存

档。 

三、分析会报告的要求 

（一）二级分析会报告应在会后 10 个工作日内（即 6 月 21

日之前）通过网上系统报送。报告包括：分析会时间、地点、主

持人、参加人、列席人、主题、主要过程、主要成果（包括问题

清单、落实清单和责任清单）等； 

（二）学校领导班子分析会后，按上级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材

料。 

四、其他要求和说明 

为做好学校领导班子分析会筹备工作，请各二级党组织和职

能部门结合二级分析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于 5 月 24 日（星期

五）下班前通过网上分析会系统提交相关材料（详见附件，材料

可从学校廉政清风网通知公告栏专区下载）。 

纪委办联系人：包丽佳、王金江，联系电话：86832068、

86876872，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联系人：王神洋，联系电话：

86832668。 

 

附件：学校 2019 年度相关重大工作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暨 

党风廉政建设项目任务推进情况及风险清单 

 

中共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2019 年 5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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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9  

部门、学院名称:时间：2019 年月日 

序

号 

重大工作任务和全面从严 

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 

项目任务 

项目任务推进 

情况 

存在问题 

（聚焦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对

照检查是否存在“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

作为”的风险，是否存在廉政风险） 

落实举措 
责任

领导 

完成

期限 

1 
如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

如：已完成或进

行中，包括具体

开展情况 

1. 

2. 

3. 

1. 

2. 

3. 
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注：1.分析会前，请填写好“重大工作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项目任务”、“项目任务推进情况”和“存在问题”后报送网上分

析会系统； 

    2.“项目任务推进情况”是指《浙江传媒学院 2019 年度重大工作任务分解》(浙传党政〔2019〕24 号)的 31 项重大工作和《2019 年

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》（浙传党〔2019〕26 号）附件中 29 项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项目任务； 

3.分析会后，请填写好“落实举措”、“责任领导”和“完成期限”等后连同分析会报告一起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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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17 日印发 


